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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公告编号：2016-095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

2016年 12月 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以通讯

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及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百

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的议案》 

为盘活资产存量，改善财务结构，经本公司 200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同意，本公司将固定资产新纪元广场 B座商场（以下称“B座产权

商场”）分割为若干单位出售后再由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昆百大商业公司”）回租经营，售后返租租赁期限为 200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售后返租到期后，昆百大商业公司与 B 座产权商

场资产持有方续签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延长至 2015年 12月 31 日。 

鉴于上述租赁合同到期，昆百大商业公司与 B座产权商场业主就续租事宜进

行反复沟通谈判，形成租赁方案提交该物业最高权力机构业主大会投票表决同意

后，昆百大商业公司与业主逐一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年租金总额 4,600

万元（含税）继续租赁新纪元广场 B座产权商场进行商业零售经营。 

2.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云

南百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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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云南百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百大地产”）

和昆明百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房产”）持有云南百大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物业”）20%和 80%合计 100%的股权，为改善资

产结构，提升资源效率，盘活企业资产，云百大地产和昆房产拟分别将所持上述

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云南城建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昆明弘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并拟就上述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

为交易基准日，云物业 100%股权交易所对应的转让价格总额为人民币 4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云物业股权。 

上述关于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事项及关于转让云南

百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6年12月10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公告》（2016-096 号）

和《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云南百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2016-097

号）。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2月 10日 




